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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的实学与进步的法律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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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西方传教士明末来华传教，将西方近代科技知识远播中国，加强了中外文化交流，促进了实

学的兴起。明朝覆亡以后，复社中的士大夫们思考明亡教训和设计匡时救世方案时，也表达了他们的法律

观，形成了实学主宰下的经世致用的法文化。清初批判心学、崇尚实学的思想家已将视线投向了政治、经

济、法律等实际问题，他们的法律思想已达到封建时代所能允许的高度，形成了饶有时代特色的法文化。
就法律观而言，他们反对传统的人治，提倡法治，在任法与任吏的关系上坚持二者并重，不可偏废。特别

是提出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姓之法，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整个封建法制。这些进步的法律观具有重要的镜

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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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末西学的传播与实学的兴起

提起实学，要从明末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播的西学说起。
明万历朝，已经陷入衰败的境地，专制制度的高度发展使得宦官政治成为丛弊之薮; 农业经济

由于灾祸频仍，无力扩大再生产; 江浙一带的资本主义萌芽得不到政策的支持，陷于停滞的状态。
至于兴盛一时的阳明心学由于只是谈空说玄，使得心学禅化，完全脱离了经世致用的实际需要。就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西方传教士把西学传入到中国。
15－16 世纪，天主教耶稣会为了重振和扩大天主教的势力，把东方的中国视为最重要的传教目

标。万历十年 ( 1582 年) ，来华的传教士罗明坚 ( Michele Ruggleri) 撰写了传播基督教教义的 《圣

教实录》，于万历十二年 ( 1584) 年在广州刊行。但在当时，儒家思想仍占据统治地位，儒家所奉

行的“不语怪、力、乱、神”，① “未知生，焉知死”，②只关注今世的现实主义的精神，加上尊祖敬

宗的伦理道德观念，使得基督教神学之书遭到了屏蔽。不仅如此，在现实的谋生产、求生存的利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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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前，即使产生于中国本土的道教和东汉以来便输入到中国的佛教，也在广大百姓中失去了昔日的

影响力，更何况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宗教文化格格不入的洋教。
此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 ( Matteo Ricci) 在总结前人传教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深刻

体验到儒家思想在中国根深蒂固、影响深远，主宰着士大夫的思想和行动，是西方文化所难以动摇

的。何况，儒家思想的背后还有着强大的专制政权的支持。因此，利玛窦将西方的神学比附中国的

儒学，摆出一副合儒的姿态，企图借此立定脚跟，调和儒学与基督教教义之间的差异，走着迂回传

教的道路。于是他把中国古籍中的敬天、事天的活动附会为中国古人拜上帝的宗教活动。把儒家倡

导的“仁”比附为天主教的“爱”。同时，对中国人传统的祭天、祭祖、祭孔的活动采取宽容的态

度。传教士合儒态度的转变为他们的活动打开了一片新天地，同时也给了部分官僚士大夫与传教士

相契合的一个机会。
与此同时，传教士们还把宣传的重点放在西方应用科学和工程技术上。先后出版了 《测量法

义》《浑天谈》《万国全图》《西国记法》《几何原理》等 20 余种译作。这些译作对中国人说来是

一种新知识，也是开明官僚士大夫所追求的，因而受到了欢迎。例如，礼部尚书徐光启便与利玛窦

合译了《几何原理》。利玛窦逝世以后，颇有影响的传教士艾儒略 ( Jules Aleni ) 在天启三年

( 1623 年) 撰写了《西学凡》一书，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西学的概念。并以六科———理科、文科、
医科、法科、教科、道科，诠释西学的内容，反映出西方学术知识的分类体系。从此以后直至晚清

时期，西学便成为西方输入中国的新知识的概括。
经过利玛窦等人传播的近代科学技术知识，开拓了中国士大夫们的视野，启迪他们探索中国所

不曾有的新知识，加上传教士的合儒做法，逐渐赢得一些官僚士大夫们的心仪。以至于朝廷中的官

僚徐光启、杨之藻等人都成了天主教的信徒。通过他们，较为顺利地宣传了适合于明朝统治的西学

内容。西方近代天文、地理、数学、几何、物理、水利、机械、医药、音乐、语言、绘画等一些知

识，都是此时传入中国的。可见，中外的文化交流对于吸收新知识、改进中国的科技状态具有积极

的意义。
传教士们通过合儒的策略，与明朝的士大夫们接近并形成了相知的关系，特别是传教士们介绍

来的天文、地理、水利、机械、火炮等科学知识不仅打动了这些文人士大夫，也受到了明朝统治者

的重视。仿西方铸造的红衣大炮的便在辽东战场发挥了极大的威力。这些新知识当时被统称为

“实学”。由于传教士们主要活动在江浙地带，而以东林书院为据点的文人士大夫也多聚集于此，

万历二十二年 ( 1594 年) 顾宪成、高攀龙等人讲学于无锡东林书院。他们讽议朝政，主张开放言

路、进行改良，成为社会舆论中心。东林书院的士大夫们以道德气节相尚，关心国家大事，所谓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③ 由于徐光启、李之藻、杨

廷筠三人也曾在东林书院讲学，遂成为传教士与东林党人之间的中介。传教士们宣传的实学也受到

东林书院的重视，丰富了他们面向实际的思想内涵。继东林书院之后成立的复社，是江南士大夫组

织的政治团体，他们传承了东林书院关心国家大事的学风，所谓 “接武东林”，④ 更倾心于实学，

追求实效。

二、批判心学、倡导实学

明朝覆亡以后，复社中的士大夫们痛感社稷沦亡、衣冠扫地，他们怀着悲愤的心情思考着明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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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训，同时也在设计着匡时救世的方案。在这中间也表达了他们的法律观，形成了实学主宰下的

经世致用的法文化。
清初批判心学，首推王夫之。王夫之 ( 1619－1692 年) ，字而农，号姜斋，世称船山先生。出

身于没落的小地主家庭。他从青年时起便关心时政、民情，探索历代社会经济与典章制度的变革关

系; 并参加复社，要求改革。1648 年清兵进占衡州，王夫之于衡山起兵抗清，因寡不敌众失败。
后参加桂王政府，又在南明小朝廷的党派斗争中受到排挤，几乎丧命。这使他痛感国事糜烂，已不

可为，遂愤然离去，长期隐居于荒岩绝壑，苗瑶山洞中，从事著述，借笔墨倾吐匡复之志。他在极

端艰苦中写成了许多著作。他痛斥心学是误国之学、亡国之学。他说: 王守仁 “以良知为门庭，

以无忌惮为蹊径，以堕廉耻、捐君亲为大公无我……祸烈于蛇龙猛兽”。⑤

他在清算心学的斗争中，还从哲学的根本问题入手，用唯物主义观点阐明了理气关系、道器关

系、知行关系，给予理学的唯心主义基础以沉重打击。他否定了 “理本气末”、“理在气先”的唯

心论，肯定了“理在气中”、“理即是气之理”⑥ 的唯物主义一元论。把理学家颠倒了的物质与精

神的关系，重新颠倒过来，建立了超越前人的包括自然观和认识论的较完整的唯物主义体系。
黄宗羲怀着国恨家仇也批判心学。黄宗羲 ( 1611－1695 年) ，字太冲，号南雷，又号梨洲，浙

江余姚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其父黄尊素是东林党的重要人物，在明末腐败的政治环境中被阉

党迫害而死。清兵南下，黄宗羲毁家纾难，投身抗清，奋斗十余年。失败以后，隐居乡间，讲学著

述，多次拒绝清政府的征聘，著有《明夷待访录》《南雷文定》《明儒学案》等书。
黄宗羲从各个方面尖锐地批评心学，他说: “今之言心学者，则无事乎读书穷理，言理学者，

其所读之书不过经生之章句，其所穷之理不过字义之从违……天崩地解，落然无与吾事，犹且说同

道异。”⑦“今夫世之讲学者，非墨守训故之习，则高谈性命之理。大言炎炎，小言詹詹，有其声而

无宫角，宁当于琴瑟钟鼓之调乎?”⑧“儒者之学，经纬天地，而后世乃以语录为究竟，仅附答问一

二条于伊、洛门下，便侧儒者之列，假其名以欺世。”⑨

如果说王夫之与黄宗羲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痛斥心学的空疏误国，那么顾炎武则从正面树立

起了实学的大旗，力图使学风转向经世致用。
顾炎武 ( 1613－1682 年) ，字宁人，号亭林，江苏昆山人，出身于江南大族，青年时期加入以

抨击明末弊政为宗旨的 “复社”，提倡读书务实，留心经世之学。他针对明末士大夫的空疏不学，

强调“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以 “明道救世”为治学宗旨，把学术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联系起

来，“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瑏瑠 力图扭转明末极端腐败的学风。
他注重调查研究，广求证据，详查山川地理和各种制度沿革，提倡创新，反对盲从和剽窃。内

容浩瀚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日知录》就是实践这个方法论的范例。他以 “频年足迹所至，

无三月之淹……一年之中，半宿旅店”，瑏瑡 每至一地，则 “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

掌”。瑏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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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顾炎武有力地纠正了 “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瑏瑣 的恶劣学风，开辟了清代治学方法和学术

门类的新途径，对继起的考据学派影响很大，因而在清代学术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梁启超说:

“清代许多学术，都由亭林发其端，而后人衍其续。”瑏瑤 顾炎武提出的讲究实学，经世致用的思想，

既传承了复社讲求实学的传统，又是从总结明亡的教训和从其清算陆王心学的斗争中完成的，是封

建士大夫救世的呼声，力图从理学教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实现社会的改革和汉族王朝的复兴。
继顾炎武之后不久，颜元继续高举实学的旗帜，批判心学。颜元 ( 1635－1704 年) ，字易直，

号习斋，河北博野人。他生于穷乡，幼年因家贫为朱姓养子，长期贫困的农村生活和青年时期

“用力农事”的经历，使得他对社会矛盾和人民的疾苦有所了解，从而形成注重 “躬行践履”，讲

求功利，反对空谈性命的思想。颜元一生主要从事以行医、教书为业，曾南游访问一些知名学者，

与之论学辩道。晚年，一度主持漳南书院。开设文事、武备、经史、艺能四科，企图把积学待用的

教育思想付诸实践。其主要著作有《四存编》 ( 包括 《存性》《存学》《存治》《存人》四编，和

《四书正误》等) 。
颜元痛斥理学家所鼓吹的主静哲学是 “虚学”，“愈谈愈惑，……愈妙愈妄”，瑏瑥 “分毫无益于

社稷生民”。瑏瑦 他积极倡导以富国强兵为主旨的实学，说 “救弊之道在实学不在空言”，瑏瑧 “实学不

明，言虽精，书虽备，于世何功，于道何补”。瑏瑨 他曾概括表述了 “实学”的内容: “如天不废予，

将以七字富天下: 垦荒、均田、兴水利; 以六字强天下: 人皆兵，官皆将; 以九字安天下: 举人

材，正大经，兴礼乐。”瑏瑩

在颜元所创办的漳南书院，讲坛的一副对联很能说明办学的实学宗旨:

聊存孔绪励习行，脱去乡愿、禅宗、训话、贴括之套;

恭体天心学经济，斡旋人才、政事、道统、气数之机。瑐瑠

上述王夫之批判心学、顾炎武提倡实学都继承了东林书院的学风，溯本追源，还应源于传教士

所输入的自然科学，它给予王夫之批判心学以新的知识武器，同时也扎实了顾炎武所提倡的实学的

根基。这从王、顾同时人方以智学术经历可以得到证明。方以智对于天文地理礼乐音韵医药均有涉

猎，著有《通雅》《物理小识》《医学会通》等。方以智从对自然史的研究中得出了 “盈天地间皆

物也”瑐瑡 和“一切物皆气所为也”瑐瑢 的唯物主义结论，阐明了处于永恒运动的天地万物都有规律，

所谓“物有其故”。瑐瑣 这规律就是“物理”，“物则”。他还主张，“藏知于物”，认为正确的认识应

当符合事物的本来面目，所谓“知至而以知还物”。瑐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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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注瑏瑩，第 86 页。
( 明) 方以智: 《物理小识·自序》，商务印书馆 1937 年版，第 1 页。
同注瑐瑡，卷一《天类·气论》，第 3 页。
同注瑐瑡，《自序》，第 1 页。
同注瑐瑡，《总论》，第 10 页。



三、实学主导下的法律思想

清初批判心学、崇尚实学的思想家必然把视线投向政治、经济、法律等实际问题，由于明末传

教士们翻译的西方书籍中并没有政治法律之书，以免为朝廷所忌，因此清初思想家们的法律思想并

不带有西方近代法律的内容。但由于他们活动的领域已经发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市民的力量也有所

勃兴，同时又受到经世致用的实学的影响和意在总结明亡的教训，因此他们的法律思想已经达到了

封建时代所能允许的高度，形成了饶有时代特色的法文化。
( 一) 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法治观

延续了二百余年赫赫不可一世的明王朝，居然被人口不到二十万的满洲族所推翻，这在汉族士

大夫看来不仅是社稷沦亡而且是衣冠扫地。他们苦苦地思索明亡的教训。熟读经史的思想家们领悟

到明朝之兴，在于太祖朱元璋制定严明的法律，并且重用执法的廉吏。而明朝之亡，恰恰亡于一切

非法都变成了合法，宦官专政就是实例。在宦官专政的背景下发挥不了法律的治世功能。至于执掌

法律的官吏，多听命于宦官，不以违法为意。这些现象清初思想家们不仅目睹，而且有着切身的感

触，所以在他们的法律思想中重治法。黄宗羲有感而发说，天下之治乱 “系于法之存亡”。瑐瑥 王夫

之也说: “治道之裂，坏于无法。”瑐瑦 黄宗羲反对有治人无治法的传统观点，说: “吾以谓有治法而

后有治人。”瑐瑧 理由就是非法之法，“即有能治之人，终不胜其牵挽嫌疑之顾盼，有所设施，亦就其

分之所得，安于苟简，而不能有度外之功名。使先王之法而在，莫不有法外之意存乎其间。其人是

也，则可以无不行之意; 其人非也，亦不至深刻网罗，反害天下。故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瑐瑨

黄宗羲关于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法治思想是和他反对君权专制分不开的，希望用法律来限制君

权的滥用。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工商市民法律上要求平等权利的呼声。所以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是有条件的，那就是此法必须是善法，也就是立法为公的天下之法。
王夫之鉴于明末暴政，深感 “治道之裂，坏于无法，”瑐瑩 他说: “法未足以治天下，而天下分

崩离析之际，则非法不足以定之，”瑑瑠 “……无法，则民无以有其生，而上无以有其民。”瑑瑡 因此，

“立国之始，法不得不详”，瑑瑢 也不得不严，只有 “严之于法而无可移，则民知怀刑; 宽之以其人

而不相尚以杀，则民无滥死。”瑑瑣

法律既然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因此它必须顺应时代的潮流和民心民意，所谓 “因时而取宜于

国民”，瑑瑤 王夫之从总结中国封建政治兴衰的历史经验中，阐发了丰富的法律思想。他根据进化论

的历史观，发展了“法与时转”的观点，并明确指出“故立法者，无一成之法”，瑑瑥 法应该 “因其

时而酌其宜”。瑑瑦 又说: “天下有定理而无定法……无定法者，一兴一废一简之间，因乎时而不可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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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 黄宗羲: 《明夷待访录·原法》，载沈善洪主编: 《黄宗羲全集》 ( 第一册)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7 页。
同注⑤，卷十七《梁武帝》，第 583 页。
同注瑐瑥，《明夷待访录·原法》，第 7 页。
同注瑐瑥，《明夷待访录·原法》，第 7 页。
同注⑤，卷十七《梁武帝》，第 583 页。
同注⑤，卷二十三《代宗》，第 820 页。
同注⑤，卷三十《五代下》，第 1084 页。
同注⑥，《噩梦》，第 553 页。
同注⑤，卷三《景帝》，第 54 页。
同注⑤，卷二十四《德宗》，第 867 页。
同注⑤，卷二《汉高帝》，第 23 页。
同注⑤，卷末《叙论四》，第 1113 页。



也。”瑑瑧 在这里，王夫之不仅论证了法律的可变性，而且也为他设想的社会改革作了舆论准备。既

然“事随势迁，而法必变”，瑑瑨 所以只有 “各因其时，建一代之规模”才能 “相辅而成治”。瑑瑩 顾

炎武也明确提出: “法不变，不可以救今已……而姑守其不变之名，必至于大弊。”瑒瑠 他们关于法律

须要“随时更新”的主张，虽与“法与时转”的传统法律观相类似，但他们是针对明末法弊而不

更，使得天下大乱，而发出的呐喊，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明中叶以后多以制定条例取代 《大明律》，以便于皇帝任意援例破法以行其私。随着皇权的膨

胀，条例也日益增多，以致造成法例冲突和国家的无序。王夫之有感而论: “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

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瑒瑡 主张: “法贵简而能禁，刑贵轻而必行。”瑒瑢 “夫法者，本简者

也，一部之大纲，数事而已矣，一事之大纲，数条而已矣。”瑒瑣 他所说的大纲，就是 “安民也，裕

国也，兴贤而远恶也，固本而待变也”。瑒瑤 他反对法外有例，例外有令，要求 “择折狱之吏，申画

一之法，除条例之繁，严失入之罚，枉者固千百而什一矣”。瑒瑥 他扼要地指出 “律简刑清”的效

果: “刑清则罪允，罪允则民知畏忌。”瑒瑦

顾炎武也痛感因例破法所造成的后果，他借用参知政事龚茂良的话，表达内心的愤懑: “昔之

患在于用例破法，今之患在于因例立法，自例行而法废矣……吏胥得操其两可之柄。”瑒瑧 他进一步

论证: “夫法制繁则巧猾之徒皆得以法而为市，而虽有贤者，不能自用，此国事之所以日非也。
……前人立法之初，不能详究事势，豫为变通已之地。后人承其已弊，拘于旧章，不能更革，而复

立一法以救之。于是法愈繁而弊愈多……”瑒瑨

王夫之还从社会的复杂性与犯罪的多样性来论证法律的局限性。他说: “法之立也有限，而人

之犯也无方。以有限之法，尽无方之慝，是诚有所不能该矣。”瑒瑩 法律既然不可能完全调整复杂的

社会关系和问题，因此执法者还须要“尽理”、“原情”，即作到原情定罪，论罪量刑，酌理参分。
或当罪，或“曲宥”，都须要依法、明慎，但不能借口明慎而留狱，“留狱者，法之为大扰也”。瑓瑠

( 二) 任法与任吏并重

如前所述，黄宗羲为了克服明末法制乱象，强调“有治法而后有治人”。在这里，他虽然重视

治法，希望由此恢复法律秩序，但并未忽视治人 ( 治吏) 的重要性，只是在政治比重上治法优先

于治人而已。所谓治法是指制定以国家政策为依据，以顺应时代发展需要为准绳，以增删旧制为依

归，以选择律学家起草的律文为蓝本，经过反复斟酌而成的国家大法。在此过程中，体现了治

“法”的功能。
在治法与治吏的结合上，王夫之作出了远比黄宗羲丰富的理论阐发，他说: “任法任人，皆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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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注⑤，卷六《光武》，第 164 页。
同注⑤，卷五《成帝》，第 122 页。
同注⑤，卷二十一《高宗》，第 726 页。
同注瑏瑠，《亭林文集》卷六《军制论》，第 122 页。
同注瑐瑥，《明夷待访录·原法》，第 7 页。
同注⑤，卷二十二《玄宗》，第 757 页。
同注⑤，卷十七《梁武帝》，第 562 页。
同注⑤，卷十《三国》，第 326 页。
同注⑤，卷十五《后废帝》，第 525 页。
同注⑤，卷四《宣帝》，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92 页。
( 清) 顾炎武: 《日知录》卷八《铨选之害》，载 ( 清) 顾炎武: 《日知录集释》 ( 全校本上册) ，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
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514 页。
同注瑒瑧，《日知录》卷八《法制》，第 489－490 页。
同注⑤，卷四《宣帝》，第 92 页。
同注⑤，卷七《安帝》，第 216 页。



治也，而言治者曰: 任法不如任人。虽然，任人而废法，则下以合离为毁誉，上以好恶为取舍，废

职业，徇虚名，逞私意，皆其弊也。于是任法者起而摘之曰: 是治道之螙也，非法而何以齐之? 故

申、韩之说，与王道而争胜。”瑓瑡 在王夫之看来，法是人君制定的，人君依靠法律饬吏治、恤民隐。
所以“天下将治，先有制法之主，虽不善，贤于无法也”。瑓瑢 “民气之不可使不静，非法而无以静

之。”但是，他反对只任法不任人，指出: “法者非必治，治者其人也。”瑓瑣 所以，“治之敝也，任

法而不任人”。瑓瑤 任法而不任人“未足以治天下”，是“治之敝也”。因为 “律令繁，而狱吏得以缘

饰以文其滥。……律之设也多门，于彼于此而皆可坐。意为轻重，贿为出入，……辩莫能折，威莫

能制也。”而且“法之立也有限，而人之犯也无方。以有限之法，尽无方之慝，是诚有所不能该

矣。”瑓瑥 因此，他也重视执法之吏。
如果说治法的终极目的在于制定一部善法，那么治吏的终极目的则在于建立起贤吏执法的官僚

系统。清初思想家针对明末吏治的败坏，有针对性地提出治吏的主张。其一，不得 “舍大臣而任

小臣，舍旧臣而任新进，舍敦厚宽恕之士，而任徼幸乐祸之小人”，如果使之操法，势必造成 “国

事大乱……小人进而君子危，不可挽矣”瑓瑦 的危局。明末的政治态势正如此，所以他发出了 “任人

而废法，是治道之蠹也”，势将造成“下以合离为毁誉，上以好恶为取舍，废职业，徇虚名，逞私

意”瑓瑧 的种种弊病。因此，王夫之多次肯定了曹操 “任法课能，矫之以趋于刑名”瑓瑨 的为政之道。
其次，鉴于明末官场上“流品不清”、“铨选不审”、“秉宪不廉”、“荐剡吹嘘”种种乱象，瑓瑩

王夫之主张严以治吏，他说: “严者，治吏之经也; 宽者，养民之纬也。”瑔瑠 “驭吏以宽，而民之残

也乃甚。”瑔瑡 王夫之关于“严以治吏，宽以养民”瑔瑢 的理论是适合于任何时代的，这是他读 《通鉴

论》总结出来的极为有价值的历史镜鉴。
为了贯彻严于治吏的主张，王夫之强调 “严治上官”，他说: “严下吏之贪，而不问上官，法

益峻，贪益甚，政益乱，民益死，国乃以亡。”瑔瑣 只有 “严之于上官”，才会 “贪息于守令，下逮

于薄尉胥隶，皆喙息而不敢逞。……吏安职业，民无怨尤，而天下已平矣。”瑔瑤贪酷之吏不除，犹

如“养百万虎狼于民间”，瑔瑥 必须立法严治，否则 “法不立，诛不必，而欲为吏者之毋贪，不可得

也”。瑔瑦

顾炎武也非常重视整饬吏治，他说: “古之哲王所以正百辟者，既已制官刑儆于有位矣，而又

为之立闾师，设乡校，存清议于州里，以佐刑罚之穷。”瑔瑧 他盛赞唐朝 “以礼坊民，而法行于贵

戚”瑔瑨 的作法。这同王夫之的法贵责上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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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严惩胥吏专权。由于明科举考试创设了 “八股”的格式，只讲求文章形式上的逐段对

偶、堆砌雕琢，完全脱离了社会生活的现实，比起唐宋以诗文取士，更加禁锢士人的思想。这是强

化专制主义在文化思想领域的反映。顾炎武曾经痛切地指出: “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

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瑔瑩 以八股作为敲门砖的官员对司法茫然无知，

不得不依靠胥吏，使得胥吏得以操纵司法，玩法行私，以致胥吏擅权是明朝司法丛弊之薮。所以黄

宗羲将治吏的锋芒指向了胥吏，他说胥吏 “创为文网以济为私。凡今所设施之科条，皆出于吏，

是以天下有吏之法，无朝廷之法……京师权要之吏，顶首皆数千金，父传之子，兄传之弟……今天

下无封建之国，有封建之吏”。瑖瑠

其四，面对明朝覆亡以后，一些官僚士大夫，如钱谦益、侯朝宗之流纷纷降清以求仕进。因

此，王夫之主张除依法整饬吏治外，还从正面强调官吏需要重视 “名教”、“名节”; 顾炎武阐述了

士人要有知耻之心，他说: “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又说: “耻之于人大矣! ……士而不先

言耻，则为无本之人。”瑖瑡 为正人心风俗，顾炎武认为教化为先。他说: “教化者，朝廷之先务; 廉

耻者，士人之美节; 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 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

俗。”瑖瑢

清初思想家任法与任吏相统一的观点，具体表现为: “择人而授以法，使之遵焉”，瑖瑣 “进长者

以司刑狱，而使守画一之法”。瑖瑤 他们剔除了某些思想家各执一端的偏见，也是就明末法制废弛，

官吏贪暴的恶劣现实而发的，是抨击，也是矫弊; 是对以往的总结，也是对未来的期望。
法治与人治的统一结合，经过历史的检验，证明了它是一个成熟的治国方略。二者结合得好的

王朝多为盛世，如汉文景之治、唐贞观之治，既有良法，也有执法的贤吏。
( 三) 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

这是明末清初思想家反对专制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具有时代特色的法律思想。
十七世纪后期的进步思想家从切身经历中痛感明末专制政治的腐败和专制皇帝的昏庸，以及宦

党的荼毒，因而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弊害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奋笔进行了尖锐的抨击，其中以黄宗

羲、唐甄最为激烈。
1663 年，黄宗羲怀着士大夫的“亡国”深恨，写了一部批判封建专制主义为特色的政治专著

——— 《明夷待访录》。在这部书中他比较大胆地突破了纲常名教观念的束缚，剔除君权神授的神秘

色彩，用赤裸裸的“利”、“害”观点，论证了君权的起源及实质。指出: “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

客，凡君之所以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不以一己之利为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可是后

来的君主，治理国家不是为了谋“公利”，而是把国家当成一家一姓的私产，以便 “传之子孙，受

益无穷”。君主“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不惜 “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

下之子女”，“敲剥天下之骨髓”，供一己之淫乐，致使天下人的 “私”与 “利”完全淹没在君主

个人的“大私”之中。瑖瑥 他赞美尧舜之世，反对 “以君为主，天下为客”的今世，认为 “以君为

主，天下为客”的统治关系是造成天下不得安宁的根本原因，即所谓 “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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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瑖瑦 天下之人，把专制君主 “视

之为寇仇，名之为独夫”。在君主的淫威笼罩一切并得到理学家百般辩护的专制时代，这个结论确

如惊天霹雳，猛烈震动着黯然窒息的思想界。
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潮中，稍后于黄宗羲的是唐甄。唐甄 ( 1630－1704) ，字铸万，四川

达州人。清初举人，当过十个月知县，后在江南经商，过着“居于市廛，日食不匮”瑖瑧 的生活，晚

年讲学论道，著有《潜书》。唐甄以“君臣之伦不达于我也”、“不敢言君臣之义”的鲜明立场，瑖瑨

向着被儒家神圣化的君权发起攻击，指出 “天子虽尊，亦人也”，瑖瑩 “天子之尊，非天帝大神也，

皆人也”，瑘瑠 从而抹去君主头上的神圣光环，降格与平民同列。他在 “天下之人视君主如寇仇”的

认识基础上，进一步揭露了历代君主都是屠杀人民的刽子手。 “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

“……大将杀人，非大将杀之，天子实杀之……官吏杀人，非官吏杀之，天子实杀之。杀人者众

手，实天子为之大手。”瑘瑡 “嗟乎! 何帝王盗贼之毒至于如此其极哉!”瑘瑢 唐甄的激烈抨击不仅清算

了历史上君主的罪恶，锋芒也触及清初的社会现实，所谓 “近者二三十年……杀人之事……帝王

居其半”，瑘瑣 就是指满洲贵族的军事镇压活动。
但是，无论黄宗羲还是唐甄都没有从揭露君主的罪恶中导出废除君主专制制度的结论。他们的

激烈抨击确实倾泄了长期积郁的愤懑，黄宗羲甚至还提出了 “向使无君也”的假设，然而实际的

着眼点仍在于提高相权，限制君权，用宰相传贤制补充天子世袭制，使君主 “不以一己之利为利，

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瑘瑤

顾炎武十分推重 《明夷待访录》，亲为作序，自称 《日知录》同于 《待访录》者 “十之六、
七”。他提出的以“众治”代 “独治”，瑘瑥 即扩大郡县守令的职权，借以平衡君权和地方权力的见

解，以及王夫之“不以天下私一人”瑘瑦 的 “均天下”主张，是和黄宗羲、唐甄反对专制的政治思

想相通的。
在黄宗羲批判专制主义的论述中，特别提出了以立法为公的天下之法取代立法为私的一家之

法，这是明末清初最具时代特色的法律思想。他认为三代以上之法不是为 “一己而立”，所谓 “三

代之法，藏天下于天下者也。山泽之利不必其尽取，刑赏之权不疑其旁落，贵不在朝廷也，贱不在

草莽也”。瑘瑧 他称三代以上之法是为天下之法。天下之法，立法为公，立法为万民。“知天下之不可

无养也，为之授田以耕之; 知天下之不可无衣也，为之授地以桑麻之; 知天下之不可无教也，为之

学校以兴之，为之婚姻之礼以防其淫，为之卒乘之赋以防其乱。”瑘瑨 “天下之法”则使人人 “各得

自利”，瑘瑩 自然受到天下人的拥护，所以“法愈疏而乱愈不作，所谓无法之法也”。瑝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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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三代以下之法，立法为私，“唯恐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以为

之法”，这种法是“藏天下于筐箧”，用以桎梏人民手足的 “一家之法”，“何曾有一毫为天下之心

哉”。瑝瑡 因此，“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瑝瑢 黄宗羲主张以“天下之法”
取代“一家之法”，不是意在“复古”，而有其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是对封建专制君权的继续抨击。

顾炎武赞同黄宗羲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的论点，他认为一家之法束缚人的思想，

使其志不得伸，昏然俯首，一听于法。“豪杰之士无以自备而同归于庸懦也”，此种法成为 “败坏

人材之具”。瑝瑣 不仅如此，他还引述宋代孙洙所作 《资格论》，抨击三代以下的选官法的弊病: “三

代以下，选举之法，其始终一切皆失者，其国家资格之制乎! 今贤材之伏于下者，资格阂之也。职

业之废于官者，资格牵之也。士之寡廉鲜耻者，争于资格也。民之困于虐政暴吏，资格之人众也。
万事之所以抏弊，百吏之所以废驰，法制之所以颓烂决溃而不之救者，皆资格之失也。”瑝瑤 这些资

格之官，“来而暴一邑，既岁满矣，又去而虐一州也，非以赃败，至死不黜。”瑝瑥 他认为这种选官

法，对于天下国家来说是“大失也，大害也”。瑝瑦 总之，专制的 “一家之法”使 “事功日堕，风俗

日坏，贫民愈无告，奸人愈得志，此天下之所同患”。但是顾炎武也承认人性中是有 “私”的。所

谓“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不能免矣。”他主张通过立法途径来保护 “天下之私”即民众的利益，若

法律只是保护君主的利益就是恶法，若法律保护民众的利益就是 “公天下而为之者也”的良法。
王夫之完全认同黄宗羲的观点，他说立法必须 “循天下之公”，而不能为 “一姓之私”。瑝瑧 但

是王夫之也强调“就事论法，因其时而酌其宜，即一代而各有弛张，均一事而互有伸诎”。瑝瑨 他关

于“天下有定理而无定法”的论断是很有价值的，他说: “定理者，知人而已矣，安民而已矣，进

贤远奸而已矣; 无定法者，一兴一废一繁一简之间，因乎时而不可执矣。”瑝瑩

从中国法制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法律的出现是和私有制与阶级的出现分不开的。法律的实质

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用来控制社会、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在这一点上，无论天下之法

还是一家之法都是一致的。只不过是三代以后秦始皇建立了专制主义的皇帝制度，使得法律成为君

主手中任意施为的手段。这样一家之法的 “私”便永远超过天下之法的 “公”。尽管天下之法的

“公”也是建立在“私”的基础之上，二者只有度的差别，没有质的差别。黄宗羲提出以天下之法

取代一家之法，是他批判专制主义范畴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反专制主义的法律观不仅洋溢着反

专制主义的战斗精神，也是那个时代的特定产物。
( 四) 经世致用，以法促改革

清初思想家反对明末浮夸空谈的学风，讲求经世致用的功利主义。顾炎武痛诋王阳明学派

“置四海之贫困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 致使 “神州荡覆，宗社丘墟”;  他认为治学就

是求治道，在自述著书宗旨时说: “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 “意在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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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 他强调 “多学而识，行必有果”，注意理

论和实际、思想和行动的一定程度的结合。虽然顾炎武的哲学思想不如王夫之丰富，政治思想不如

黄宗羲激进，但却始终贯彻经世致用的主线，构成顾炎武学术思想的突出特点。可见，经世致用的

思想是清初思想家从总结明亡教训和清算理学的斗争中形成的，目的在于摆脱明末以来封建社会的

危机，整顿濒于崩溃的封建秩序，恢复和加强封建国家的统治，实际上是发自封建士大夫的 “救

世”的呼声。但由于它企图从理学教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追求社会的变革，因此，在当时具有

进步的意义。
1． 提倡均田法，主张工商皆本

经历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思想家们，从此起彼伏的农民反抗中认识到明末官僚贵族大地主疯狂

地兼并土地，造成“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的严重 “不均”，是招致农民大起义的根源。
为了改变明末弊政，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制度的基础，他们提出以限制官僚贵族大地主的兼

并，作为社会改革的核心。王夫之反对王者擅取天下的土地，拥护自占自耕。他说: “有其力者治

其地”， “王者能臣天下之人，不能擅天下之土，” “人所自占为自耕者，有力不得过三百

亩。”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借恢复井田为号召，提出 “授民以田”，“田土均之”。 他根

据明代的军屯制度设想了恢复井田制的蓝图。顾炎武针对明末官僚地主对农民的繁苛剥削，也力主

“均田”和“垦田”，并在诗文中流露出对于农民现实惨痛生活的一定同情。颜元不仅揭露了 “一

人而数十百顷，或数十百人而不一顷” 的严重社会不均，而且把抨击的锋芒指向了清初的圈地政

策，谴责说: “国朝之圈占，几半京辅。” 他大声疾呼 “天地间田宜天地间人共享之”， 均田为

“第一义”，“田不均，则教养诸政俱无措施处”。 他的七字富天下的经济纲领实际也是以均田为

基石的。
均田法发源于北魏，定型于唐朝。根据唐开元二十五年均田法: “诸丁男给永业田二十亩，口

分田八十亩，其中男年十八以上，亦依丁男给。老男、笃疾、废疾各给口分田四十亩，寡妻妾各给

口分田三十亩。先有永业者，通充口分之数。黄、小、中、丁男女及老男、笃疾、废疾、寡妻妾当

户者，各给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二十亩。应给宽乡，并依所定数。若狭乡新受者，减宽乡口分之

半。其给口分田者，易田则倍给 ( 宽乡三易以上者，仍依乡法易给) 。” 永业田可以传子孙，“不

在收授之限，即子孙犯除名者，所承之地亦不追。” 口分田，本人死后还官。州县内 “受田悉足

者为宽乡，不足者为狭乡。”

此外，“诸以工商为业者，永业、口分田各减半给之。在狭乡者并不给”;  “道士给田三十

亩，女官二十亩，僧尼受具戒准此”; “杂户者，依令，老免进丁受田，依百姓例。官户受田，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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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口分之半。”

由于唐朝建立在隋末大起义之后，国家掌握了大量无主土地，使得均田法成为可能。由于贫苦

农民获得了土地，捐税也有所宽缓，刺激了农业经济的发展，使得家给人足、安居乐业，出现了贞

观之治、开元之治。这对于清初思想家极有影响。但他们面对政治现实，深知实行唐均田法完全不

可能，只是借助均田之意推行土地改革，调整现行的租佃关系。
黄宗羲主张把土地收归国有，然后按井田制的形式“受民以田”，均田于民，不必 “拘泥其制

度疆界”， 同时还要保护富民之田。
颜元曾经幻想“一月不刑一人，而均一邑之田亩”。 颜元的弟子李塨也认为: “均田，第一

仁政也。” 他还提出收田、献田、买田等等具体办法， 补充了颜元的均田主张。
十七世纪思想家的“均田说”，在浓厚的复古色彩的掩盖下具有极其现实的针对性。它从维护

封建制度的基础出发，揭露了当时社会发展的主要症结和动乱的根源，抑制了土地兼并的泛滥，反

映了岌岌可危的自耕农的呼声和中小地主的要求。均田的主张同他们要求平等的参政权是一致的。
但是，这些思想家的均田主张，有的以军屯制度作样板 ( 如黄宗羲) ，有的参照了当时的租佃关系

( 如颜元、李塨) ，都主张实行自上而下的渐进的改革。这种改革不但难以实现，而且仍然给土地

兼并留下了广阔的余地，只是构成了十七世纪进步思潮的重要内容。
此外，黄宗羲还提出“工商皆本”的思想，与传统的 “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经济法律相

对抗。他说: “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

盖皆本也。” 唐甄也把封建统治者历来视为 “末业”的商贾，提到与农业并重的高度，认为农商

皆本，发展农商是统治者 “为政之道”最重要的内容。他曾经幻想通过增加生产与市易的途径，

改变“四海之内，日益贫困，农空、工空、市空、仕空” 的现状。
清初，工商皆本 ( 或农商皆本) 的思想是资本主义萌芽的物质关系的产物，是代表市民利益

的意识形态。当然，这种思想还是零碎片断的，而非完整系统的。因为，当时城市中工商业者的力

量、作用虽有所增长，但远没有形成强大的、可以和封建势力抗衡的社会力量。在现实生活中尚未

牢固、尚未充分壮大的力量和事物，反映在思想上也只能是模糊不定的轮廓。清初思想家朦胧地意

识到工商业者的重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寄希望于市民力量的发展，但又不可能对这支相对微弱的

力量进行更细致的描述和更大胆的支持。他们所说的商贾，侧重点在商品流通的领域，而非商品生

产的领域; 他们所说的“富民”，除了工商业者之外，也包括了那些不当权的地主在内。
在中国古代，农业是基本的经济结构，也是专制制度得以建立的物质基础。自汉以来重农抑商

的政策便法律化了，违反者要受到法律制裁。其结果严重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扼制了资本主义萌

芽的趋势，这一点清初思想家深有所感。在天崩地解的大变局中，他们挺身而起，向煌煌的盛世和

严酷的法律挑战，形成了全面反对专制主义的合唱。
2． 分权而治，平衡君权

虽然这是清初思想家为批判专制主义而提出的命题，但它已经透露了近代议会政治与权力分治

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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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他们反对“君为臣纲”的封建教条，黄宗羲阐述了君臣“名异而实同”，是平等的 “师

友”关系，有别于宦官宫妾。臣的职分 “为天下，非为君也; 为万民，非为一姓也”。 他嘲笑鼓

吹“臣为君而设”，“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理学家，蔑视他们尊为最高道德标准的忠君

思想。说: “不以万民之忧乐”为意的君主，其兴亡只是 “一姓之兴亡”，臣下无需 “从君而亡”，

或“杀其身以事其君”， 这种万民之忧乐重于一姓之兴亡的观念，是对传统的封建纲常的否定。
唐甄也以“君臣之伦不达于我也”、“不敢言君臣之义”的鲜明立场， 向着被儒家神圣化了的君

权发起攻击，指出“天子虽尊，亦人也”， “天子之尊，非天帝大神也，皆人也”， 从而抹去君

主头上的神圣光环。
其次，他们从秦以后的历史中发现，凡是君主独治，往往“祸国殃民”。为此，黄宗羲和王夫

之都提出了“君臣共治”的主张，顾炎武则进一步提出了 “百官分治”，他说: “人君之于天下，

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而刑繁矣，众治之而刑措矣。” 他主张大小官吏都应分天子之权 “以各治

其事”，各掌其权。他说: “天子之所恃以平治天下者，百官也。” “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权

以各治其事。” 这意味着在统治集团内部实行有限的 “民主”。
不仅如此，他们还主张恢复宰相制度，用相权来制衡君权，同时要求把地方的军民财政大权

“一归于郡县，则守令必称其职，国可富，民可裕，而兵农各得其业矣。” 这样可以避免明末皇帝

专制所造成的“故郡县空，而本末俱弱”的局面。顾炎武所说: “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天下

治矣。”也就是要在郡县之中加进封建制下地方长吏的一定独立性。“于不变之中，而寓变之之制，

因已变之势，而复创造之规。” 这实际上是要求分散帝王的权力而加强地方的自治权。
3． 学校议政，公其非是

黄宗羲希望通过学校来监督君权的行使。主张学校不能单纯“养士”，而应成为具有 “公其是

非”职能的清议机关和士大夫评论国事和出谋划策的平台，显然这是东林书院的遗风。他引古筹

今以东汉和宋朝的历史为例，论证了学校的作用。提出了太学祭酒应拥有 “其重与宰相等”的权

力，可以当天子之面直言“政有缺失”。由于 “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所以要

通过学校使天子“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 郡县学官对地方官的 “政事缺失”也可

以“小则纠绳，大则伐鼓号于众”。 这样的学校类似近代的代议机关，它是黄宗羲政治思想中最

激进的、具有初步民主主义的思想，表达了极弊之后对于贤人政治的渴望心情。
顾炎武认为“清议”是一种社会舆论，它与社会风俗密切关系。风俗在禁恶扬善、激浊扬清

方面能够起到法律所不能起到的作用，淳厚的风俗可以作为法制的辅助手段而使国家大治。他说:

“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 “清议”作为一种

社会舆论，既可以监督不法，又可以激发人的羞耻心，从而预防犯罪。他还以亡秦为例，谴责明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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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法苛刑之害，指出: “法禁之多，乃所以为趣亡之具”，只靠法制禁令“非所以为治也”，关键在

于“正人心、厚风俗而已”。 而正风俗又应从 “清议始”， “政教、风俗苟非尽善，即许庶人之

议”。 实际是为士大夫争取发言权。
明末清初是中国历史上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动荡时代。明朝的顷刻瓦解和满洲贵族

入主中原，使一些封建士大夫面对着 “社稷沦亡，天下陆沉”，“天崩地解”的大变局，使他们沉

重地思考明朝发生危机的原因。他们面对严酷的现实，以犀利的笔锋，奔放的激情，抒发了深刻而

新颖的政治观点、哲学观点、法律观点，形成了与宋明以来陈腐理学相对立的，具有批判精神和求

实精神的新思潮、新学风。明末，中国封建社会已经进入了后期，长江流域一带在商品经济发展的

基础上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虽然这些发生在封建社会内部的新的经济因素，还极其微弱，但已经

开始显露出它的社会影响。清初的思想家大多生活或活动在东南地区，与工商业存在着这样或那样

的联系。他们之所以能够透过封建正统思想的重重笼罩，产生出某些民主主义思想的萌芽，是和比

较发达的经济条件分不开的。
经由传教士利玛窦传入的西方自然科学，影响着中国思想界实学的兴起。清初思想家许多是

“复社”的成员，他们传承了东林书院“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遗风，再加上西方自

然科学思想的传入，都有助于他们剔除自己宇宙观和历史观中的神秘色彩，摆脱理学观点和迷信思

想的束缚，开始用求实的态度和比较科学的方法来观察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就法律观而言，他们

反对传统的人治，提倡法治，在法与吏的关系上坚持二者统一，不可偏废。特别是提出以天下之法

取代一姓之法，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整个封建法制。这一切都是围绕着批判专制主义而展开的，带

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由于清初思想坚持实学的主张，因此他们的法律观也含有经世致用的现实主义内容。在中国思

想历史的漫长发展过程中，每处于社会转折时期，都有人作出自己时代所能作出的总结。清初思想

家正是站在急遽变化的社会潮流的前面，总结性地批判过去，揭开了中国思想史上辉煌、瑰丽的新

篇章。但是，清初思想家仍然存在着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他们在政治上的初步民主主义和法治主

义的倾向，虽然达到了中国思想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但他们的进步观点往往夹杂着封建的元素，

表现为模糊朦胧的幻想或稍纵即逝的闪光; 他们的整个思想体系没有冲破封建的迷雾，摆脱传统的

网罗，基本上仍是地主阶级的思想体系。因此，他们在思想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但在实践中对

于继起的清朝的政治法律制度没有发生积极的影响，他们的经世致用的豪情如同行云流水没能留下

痕迹。直到二百多年以后，发生了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鸦片战争，一些思想家重新翻阅清初

思想家批判专制主义的一系列著作，企图从中寻求拯救国家危亡的良方。但是，历史条件已经发生

了巨变，继起的新思潮是提倡设议院，开国会，实行三权分立，改良或取消君主政体的更为激进的

思潮。这是黄宗羲等人料想不及的，正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时代的风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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